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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簡介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簡介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簡介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簡介

1



身心障礙人口數身心障礙人口數身心障礙人口數身心障礙人口數身心障礙人口數身心障礙人口數身心障礙人口數身心障礙人口數

100年12月底身心障礙者: 1,100,463人 (佔臺灣總人口4.74% )

較99年底增加2.24％，續呈逐年上升趨勢。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一行政院統計處一行政院統計處一行政院統計處一○○○○一年第九週內政統計通報一年第九週內政統計通報一年第九週內政統計通報一年第九週內政統計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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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

一、身權法修正公布，於101年7月11日全面實施。

二、新制身障鑑定之改變：

(一)新制除舊制的醫療鑑定外，再增加需求評估。

(二)鑑定項目改變：除舊制身體結構、功能為鑑定依據，

新增社會參與及環境鑑定。

(三)鑑定人員改變：由舊制醫師鑑定後核發身心障礙手冊，
新制改為由醫療及社工團隊鑑定及需求評估後發身心障
礙證明

(四)衛生機關完成鑑定報告，轉社政機關進行需求評估

後，合於規定者，核發身心障礙證明，據以提供所需

之福利及服務。

(五)身心障礙證明仍列輕、中、重度及極重度，並依等級不
同而有不同福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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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

� 依據修正條文第十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申請人得向直轄市、縣(市)衛生主
管機關申請指定鑑定機構指派合格鑑定人
員至申請人居住地鑑定之：
一、 全癱無法自行下床。

二、 需二十四小時使用呼吸器或維生設備。

三、 長期重度昏迷。

四、 其他特殊困難，經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衛生主管機關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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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 依據修正條文第十二條規定略以，身心障礙手
冊屆效期者，應於其效期屆滿九十日前，至直
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鑑定機構，申
請重新鑑定或申請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
發給鑑定報告。

前項申請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

報告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重新發給鑑定報告，其效期以截至中華

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十日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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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合等級係以各類身心障礙類別類別類別類別之等級整合判定之；各

類身心障礙類別之等級，則由類別內各向度之障礙程度

整合判定之。

(一)同時具有兩類或兩類以上不同等級之障礙類別時，

綜合等級以較重等級為準；同時具有兩類或兩類以

上相同等級之障礙類別時，綜合等級應晉升一級，

以一級為限。

(二)在同一障礙類別中同時具有兩項或兩項以上不同程

度之鑑定向度時，以較重程度為準；而同時具有兩

項或兩項以上相同程度之鑑定向度時，除第一類及

第二類之外，其餘類別以此障礙程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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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



(三)第一類障礙類別中，若評定鑑定向度超過四項以上，

且其中有兩項或兩項以上之最高障礙程度相同，等級

應晉升一級，以一級為限。

(四)第二類障礙類別中，若評定鑑定向度同時具有兩項或

兩項以上之最高障礙程度相同，等級應晉升一級，但

以一級為限。

(五)障礙程度1亦即輕度；障礙程度2亦即中度；障礙程度3

亦即重度；障礙程度4亦即極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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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罕見疾病、染色體異常及先

天性缺陷疾病，若八大障礙類別無適當之鑑定向度但經

評估其獨立自理生活、從事半技術性或簡單技術性工

作，受到該疾病之影響者，其身體功能與結構，至少應

以程度1級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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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等級判定原則((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一、身體功能及結構

(一)下列鑑定類別及向度說明：鑑定醫師應依其專業判

定，決定適當之鑑定類別及其向度。

(二)因創傷或罹患慢性精神、神經系統或內外科疾病，

以致心智功能損傷，且經足夠現代化醫療，仍無法

矯治使其脫離顯著失能狀態，而造成或有足夠醫學

證據推斷將造成長期（一年以上）顯著失能者，方

適合接受身心障礙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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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程度程度程度、、、、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程度程度程度程度、、、、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



(三)醫師鑑定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罕見疾病、染

色體異常及先天性缺陷疾病時，應於該欄位內勾選障

礙類別；若與八大障礙類別同時具有相同類別之障礙

時，該類障礙程度以八大障礙類別之程度為準；其餘

判定基準同等級判定原則(一)第1點。

(四)癲癇患者，應經兩種(含)以上抗癲癇藥物治療無效及

一個月發作兩次以上，始可進行意識功能鑑定。

(五)鑑定向度-整體心理功能：發展遲緩限評六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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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程度程度程度、、、、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程度程度程度程度、、、、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六)鑑定向度-閱讀功能及書寫功能限評六歲至未滿十八

歲。

(七)鑑定向度-語言功能、嗓音功能、構音功能及言語功能

的流暢與節律限評已接受語言治療六個月之後，仍無

法改善者。

(八)鑑定向度-呼吸功能限評經積極治療六個月後，仍無法

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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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程度程度程度、、、、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程度程度程度程度、、、、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障礙向度與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鑑定基準((((((((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試辦與現行公告之後的改變試辦與現行公告之後的改變試辦與現行公告之後的改變試辦與現行公告之後的改變試辦與現行公告之後的改變試辦與現行公告之後的改變試辦與現行公告之後的改變試辦與現行公告之後的改變

� 新增項目
• 鑑定流程鑑定流程鑑定流程鑑定流程

可選擇「依新制重新鑑定」或「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
給鑑定報告」-告知申請者需完成填寫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中申
請項目
可申請「一般流程」或「併同辦理流程」

• 身心障礙鑑定表身心障礙鑑定表身心障礙鑑定表身心障礙鑑定表
-2歲以下，且須隨身攜帶必要且大體積或大重量的醫療器材
(如呼吸器、抽痰器、氧氣筒等)

• 身心障礙鑑定向度身心障礙鑑定向度身心障礙鑑定向度身心障礙鑑定向度
-整體心理功能：發展遲緩
-書寫功能
-血管功能

� 改變項目
• 身心障礙鑑定向度之修改身心障礙鑑定向度之修改身心障礙鑑定向度之修改身心障礙鑑定向度之修改

-心臟功能
-排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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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新制新制新制新制新制新制新制(8(8(8(8(8(8(8(8類類類類類類類類))))))))與舊制與舊制與舊制與舊制與舊制與舊制與舊制與舊制(16(16(16(16(16(16(16(16類類類類類類類類))))))))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

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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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新制新制新制新制新制新制新制(8(8(8(8(8(8(8(8類類類類類類類類))))))))與舊制與舊制與舊制與舊制與舊制與舊制與舊制與舊制(16(16(16(16(16(16(16(16類類類類類類類類))))))))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身心障礙類別

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及代碼對應表((((((((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14



身心障礙鑑定身心障礙鑑定身心障礙鑑定身心障礙鑑定

備妥必要資料
申請身心障礙鑑定

區(鄉鎮市)公所

醫 院

衛生單位審核

身心障礙者鑑定表
身心障礙者鑑定報告

社政單位組成專業團隊進行確認

核發身心障
礙者證明

1、身心障礙者資格
2、行動不便、必要陪伴

者優惠及復康巴士之
需求評估

b 身體功能
s 身體結構

d 活動參與
e 環境因素

1、社政單位進行詳細需求評估、
輔具服務評估及居家照顧評估
等後續相關評估。

2、社政單位組成專業團隊確認評
估內容，提供福利服務。

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流程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流程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流程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流程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流程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流程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流程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流程

15



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方式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方式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方式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方式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方式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方式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方式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方式

104年7月前屆期重新鑑定者，可就「重新鑑定」或「原領身心
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提出申請，申請「重新鑑定」則進行
一般流程；申請「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則依下列
流程進行：(依身權法106條及本署身心障礙鑑定作業辦法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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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

必須確認
申請者已有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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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手冊屆期者身心障礙手冊屆期者身心障礙手冊屆期者身心障礙手冊屆期者身心障礙手冊屆期者身心障礙手冊屆期者身心障礙手冊屆期者身心障礙手冊屆期者
一. 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

告

18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一. 重新鑑定之個案依照一般鑑定流程

二. 「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
報告」，其效期仍需經由鑑定醫師判
定，且最長至104年7月10日；證明屆期
時，仍需以新制辦理身心障礙鑑定重新
鑑定。

三. 個案仍需進行活動參與及環境之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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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同辦理併同辦理併同辦理併同辦理併同辦理併同辦理併同辦理併同辦理

併同辦理及一般流程示意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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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同辦理流程注意事項併同辦理流程注意事項併同辦理流程注意事項併同辦理流程注意事項併同辦理流程注意事項併同辦理流程注意事項併同辦理流程注意事項併同辦理流程注意事項

� 若申請鑑定與需求評估「併同辦理流程」，需配合該
醫院之併同辦理掛號規定及科別、診次與時間，並不

得指定特定醫師進行鑑定。

� 若希望指定醫師鑑定，則請申請一般流程。

� 併同辦理之鑑定醫師仍有可鑑定身障類別之限制，務

請先洽詢該醫院窗口確認。

� 併同辦理建議先詢問醫院窗口，以瞭解掛號規定及診

次與時間。

� 必須由鑑定醫師完成後，才能完成併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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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宣導身心障礙宣導身心障礙宣導身心障礙宣導身心障礙宣導身心障礙宣導身心障礙宣導身心障礙宣導

� 說明及答客問-民眾

-專業人員

-公所承辦人

� 本署首頁設置「新制身心障礙鑑定」
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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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路之相關聯絡方式新上路之相關聯絡方式新上路之相關聯絡方式新上路之相關聯絡方式新上路之相關聯絡方式新上路之相關聯絡方式新上路之相關聯絡方式新上路之相關聯絡方式

一、提供1957專線，本署及各衛生局窗口諮詢

二、衛生署提供專家群供醫院及各縣市衛生局
諮詢(02-22490088)

三、資訊系統備有緊急應變小組

(02-77260026)

四、鑑定醫院服務台提供民眾宣導單張、流程
指引及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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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方向未來方向未來方向未來方向
一、加強鑑定人員訓練內容，提升新制鑑定品質。
二、滾動式修正鑑定工具，確保鑑定結果之可用

性。
三、強化鑑定流程，並加強宣導新制鑑定。
四、身心障礙決策資訊系統之修正與完備。
五、建立鑑定結果監控機制，提升鑑定品質，減少

鑑定爭議。
六、建置青少年與兒童版鑑定工具。
七、發展本土化身心障礙常模。
八、依據決策資訊分析，建立我國活動參與之鑑定

及需求評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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